
108年農業技術團 農業師傅-燕巢團108年農業技術團 農業師傅-燕巢團
      政府為解決農業季節性缺工、農業技術的傳承及提昇農業勞動者的薪資福利問題，特公開

招募對農業有興趣的人員，經由書面、面試擇優錄取16位人員送至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接受為期

3天農業專業訓練，組成「農業技術團」，並接受燕巢區農會調派至有需要農事服務農場工作。

計畫補助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培訓單位：高雄區農業改良場

執行單位：燕巢區農會

協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、中華民國農會、高雄市農會、岡山區農會、路竹區農會、大社區農會

               田寮區農會、阿蓮區農會

＊招募對象：具服務熱忱並具備機(汽)車駕照之中華民國國民、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(外籍配

                  偶指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、永久居住或定居

                  者；大陸地區配偶指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，獲准依親居留、長期居留

                  或定居者)。需能從事戶外農務工作者。

＊報名地點：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中安路123號；燕巢區農會推廣部。

＊聯絡方式：電話07-6163341 傳真:07-6160464

＊報名資訊請至本會官網下載

   (燕巢區農會) http://yenfa.naffic.org.tw

＊報名方式：

                1. (1)現場報名：即日起至107年12月07日止，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止(假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受理)，填妥報名資料並列印報名表一式二份、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片三張、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(分開)影本、國民機(汽)車駕照影本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體檢表(錄取後需繳交)等相關佐證資料親至高雄市燕巢區農會-推廣部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場報名完成報名手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網路報名：至農業人力資源平臺(http://ahr.coa.gov.tw/)填妥報明資料並上傳資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2. 考生不得重複報名技術團，經查重複報名者，不予錄取；錄取者，取消錄取資格。

＊工作項目：農業師傅為專職，由調度單位分配缺工地點從事採收、嫁接、剪枝、疏果、疏花、套

                  袋、施肥、除草及分級包裝等農務性工作。

＊工作待遇：薪資(依當年度基本工資起)、就業獎勵金+務農基金(最高18,800元/月)、勞健保(試辦

                  一年)、意外險、醫療保險、訓練獎勵(助)金及交通津貼。

＊徵選程序：書面審查(佔成績60%)及面試(佔成績40%)。



日程表

時間

11/26(一)至12/07(五)
08:30-16:30(假日不受理)

12/13(四)

上午08:00-08:30報到

12/13(四)

上午 08:30-16:30

12/14(五)

日期未定

108/1/1(二)

108/1/1(二)至 108/12/31(二)

1.報名(應徵)

2.書面審查

勞安及面試時間

公佈錄取名單

改良場農業專業

訓練

正式上工

田間實地操作

地點: 燕巢區農會多功能集貨中心 

      (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中安路123號)

勞安課程時間:107年12月13日(四)

08:30-12:30

面試時間: 107年12月13日(四)

13:30-16:30

●需參加勞工安全講習計4小時，始得參加面試。

農業師傅福利補助

勞安及面試報到

1.一律親自報名現場繳交報名表

2.書面審查占成績60%；面試成績占40%請檢附和農業有關之

  任何經歷、學歷、學習證明、得獎事蹟、證照，或其他有利

  報名者之影本資料，以供主辦單位書審。

地點: 燕巢區農會多功能集貨中心 

      (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中安路123號)

●報到時間超過指定時間15分鐘者，不得參加面試。

錄取人員將由調度單位以電話通知錄取，

另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

實際執行調度改善農業缺工

辦理4場田間實地操作訓練並接受考核

準農業師傅應於指定日期及地點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區

農業改良場分次辦理之農業專業訓練，合計3日，並依實際參

與訓練時數，核發訓練獎助金150元/時（視受訓當年度基本

工資時薪調整）。

項目 內容

洽詢電話:（各農會推廣部）
燕巢區農會 (07)616-3341           岡山區農會 (07)621-4101#245     路竹區農會 (07)696-4011#245
大社區農會 (07)351-1111#2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寮區農會 (07)636-1501 阿蓮區農會 (07)631-1141#51  

1.薪資(工資)：由需工場主或單位提供薪資，每場至少工作4小時以上，時薪140以上(依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調整)

2.就業獎勵：準農業師傅從事農務工作每人每月最高核發新臺幣8,800元(每人每小時50元，每月以176小時為限，

                 並至計畫執行結束為止)。

                 ※符合任用資格者須於同一調度單位連續參加勞工保險滿30日，始得請領上開獎勵金。

3.務農基金：準農業師傅從事農務工作(儲存務農基金)

                 (1)每人每月工作達144小時以上者1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(2)每人每月工作80小時以上∼143小時以下者5,000元。 

                 (3)每人每月工作未達80小時者，不予儲存務農基金。

                 (4)同一準農業師傅須於同一調度單位連續就業到計畫執行結束為止，始可領回上開務農

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金；計畫執行期間中途離職或不適任被調度單位解僱、資遣者，或其他原因無法繼

                     續成為準農業師傅者，不得領回上開儲存之務農基金。

4.訓練獎助：農業專業訓練3天(需符合切結書及招生簡章規定)+田間訓練獎助金150元/時            

5.交通津貼：108年期間準農業師傅全日於需工單位(不限同一單位)工作者，每人每日補助交通費100元，

                 當日未上工者，不得請領本津貼。每人每月最高補助交通費3,000元。


